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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家事庭分案實施要點 

民國 097 年 03月 10日實施 

民國 098 年 09月 10日修正 

民國 099 年 10月 18日修正 

民國 100 年 01月 01日修正 

民國 101 年 06月 09日修正 

民國 107 年 04月 23日修正公布全文 

民國 112 年 08 月 17 日新北院英文字第 1120001321 號函修正第 10、12、13 點並自 112 年 8 月

11日生效 

一、本院家事事件之分案，除另有規定外，依本要點行之。未有規定

者，由家事庭庭務會議議決之。 

二、關於家事庭法官與司法事務官辦理事務之類型與劃分，應依司法

院令頒之司法事務官辦理各類事務之範圍等相關規定，由家事庭

庭務會議議決之。 

三、分案除另有規定外，應依事件種類，以電腦抽籤方式輪分為之。 

前項分案不因年度更新而變換輪分次序。 

四、分受案件之類型比例依前一事務分配年度年終法官會議決議設定，

年中如有調整必要，應經家事庭庭務會議議決後簽報院長核准。 

五、配合分案系統轉換及新案維護，除聲請保全證據、停止執行、緊

急或暫時保護令、保全程序、暫時處分、提審事件外，每年十二

月最後二個工作日停分案，並於隔年一月之前二個工作日分案完

畢且不得設定停分，法官、司法事務官如有停分案事由則順延停

分。 

六、分案專責人員應按日列印分案清單，並按月彙整成冊連同該月份

收案統計表，併送科長轉呈庭長核閱後歸檔存查。 

七、聲請保全證據、停止執行、保護令、保護安置、保全程序、暫時

處分、提審等須即時處理之事件，應隨到隨分，其不能以電腦分

案者，應即改採人工抽籤方式分案；其他類別事件，則應視收案

狀況適時分案。 

如遇電腦設備故障或其他事由不能以電腦抽籤方式分案達二日

以上，應即採人工抽籤方式分案。 

八、第七點所謂人工抽籤方式分案，係指由二位法官，如屬司法事務

官辦理事務，則由二位司法事務官輪流，一人抽寫有案號之籤條，

另一人抽股符，均由庭長監抽，在籤條上股別欄簽寫中籤股別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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蓋章，分案專責人員應將中籤條裝訂成冊存查。 

九、家事訴訟之財產權事件，如於請求時未繳付足額調解費或裁判費 

，應先分補字案輪分辦理。 

十、下列事件得不經抽籤輪分，於冠字別、案號後，逕行分予指定之

股辦理： 

(一）暫時處分（包括確定後之撤銷、變更）、保全程序、保全證據、

停止執行、訴訟救助事件其本案現繫屬本院時，應分由受理本

案之承辦股辨理，然本案未繫屬者仍送輪分，如前開事件未結

而本案已繫屬，再依相關規定決定是否簽併予本案承辦股審理。 

(二）選定被繼承人之遺產管理人、失蹤人之財產管理人後，就同一

被繼承人遺產、失蹤人財產之聲請公示催告、變賣或其他相關

聲請事件，均分由選定遺產管理人、財產管理人事件之原股承

辦。 

(三）保護令事件當事人完全相同或互易，或相對人完全相同者，分

由同股辦理，如前案未結而後案已繫屬者，則分由原股承辦。 

(四）繼承非訟事件，除撤回、駁回外，其後與同一被繼承人有關之

繼承聲請事件均分由原股承辦。 

(五）保護安置事件經予裁准處遇，其後對同一被安置人之延長、變

更、撤銷、停止處遇等聲請事件，均分由原股承辦；然就同一

相對人基於其他原因事實另行聲請處遇事件，仍送輪分。 

(六）暫時處分、保全程序、保全證據、停止執行、訴訟救助事件原非

由本案承辦股裁判終結，嗣經上級審廢棄發回時如本案已繫屬，

分由受理本案之承辦股辦理。 

(七）家事事件經上級審以民事訴訟法第 451 條第 1 條訴訟程序具有

重大瑕疵為理由廢棄發回更審之案件，由原股承辦且不另抵分

案，以其他理由廢棄發回者，仍送輪分，並設前一次參與裁判

之原股迴避。 

(八）請求繼續審判或審理、宣告調解無效或撤銷調解、回復原狀事

件，由原股承辦。 

(九）分案後因當事人擴張聲明，認應改分其他字別者，分由原股承

辦，且不另補抵分案。 

(十）同一家事事件於行政報結後再為繫屬者，由原股承辦且不另抵

分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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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家事事件因請求之基礎事實相牽連等法定事由而為追加、反

請求或反聲請者，均分由原股承辦且不另抵分案；如當事人另

行請求之事件，經依相關規定簽請庭長轉呈院長核准移併由他

股辦理者，移出股、受併股應按該移併事件請求内容，各補分、

折抵應分字別新案一件。 

(十二）變更、撤銷、延長保護令，均分由核發保護令之原股辦理。 

(十三）對同一受監護宣告人或未成年受監護人之陳報財產清冊事件，

分由裁准之原股承辦。 

十一、因分案錯誤等事由須辦理銷案者，如於分案當月即發現，簽請

庭長核可後辦理，如非當月發現，應簽請庭長轉呈院長核准後辦

理。 

十二、家事訴訟事件以實體判決終結者，得以終結時之被告總人數為

計，每滿十人折抵同字別新案一件，最多折抵五件，並應於結案

後三個月以内送分案室辦理折抵。然該判決如係家事簡易、小額

程序二審合議庭實體判決終結者，或經上級審以程序理由廢棄發

回原股，嗣再以實體判決終結者，不得再為折抵。 

十三、家事事件之停分、減分，除指分者外，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婚假、喪假、流產假、公傷假、分娩假、產檢假，均按實際請假

日數停分新案。 

(二）病假、事假七日以上者，須簽請院長核可，始得停分新案。 

(三）陪產假以二日為限，並以請一日始停分案。 

(四）休假一日得停分無合併其他請求之一般婚字案一件，及不須經

強制調解程序之家事事件。如前開假別請假未達一日，則以請

假時數累積至一日之當日設為停分日。 

(五）法官因撰寫司法院研究報告之需要，得簽請院長核可後，停分

三十日以内之新案，停分期間始日由法官擇定後連續實施，至

遲並應於繳交研究報告日實施完畢。 

(六）配合至他法院進行業務視導者，累積核給公差辦理視導一日，

得停分案一日。 

(七）以上述事由辦理停分時，同日停分股數（不含庭長）以二股為

限，並以電子差勤系統提出假單之時序先後為準，超過部分延

後至停分股數未達二股之日起依序停分。又除休假停分得延至

翌日曆年外，其餘僅得延至當年最末工作日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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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懷孕期間得檢具相關證明簽報院長核可，自行決定減分案時段

至多二個日曆月，減分案比例至多至二分之一，且減分期間應

以連續二個或一個日曆月方式為之。 

(九）因健康、家庭或其他情事而生特殊變故，已無從依公務人員請

假規則請假者，得檢具相關資料，簽請院長送交家事庭庭務會

議議決其得否停減分案及得停減分案比例、期間。如前開停減

分案期間逾六個月者，應於每屆滿六個月前再簽請家事庭庭務

會議議決有無繼續停減分案之必要。 

(十）核給公假之停分案件方式： 

1.經核給公假參與研習者，以每日曆年公假總日數七日為限，累

積一日得停分家調案（無合併其他請求之一般婚字案）一件；

庭長、審判長或新派家事庭法官當年度（日曆年）任職未滿一

年者，各依減分案比例或到任期間比例折算得停分案之總日數，

未滿一日者以一日計。 

2.除庭長外，經依公務人員請假規則核給公假受邀擔任家事專業

主題講座並完成授課者，累積授課時數達二小時得停分家調案

(無合併其他請求之一般婚字案）一件，每日曆年至多停分三件，

並應於授課後三個月以内送分案室辦理停分。 

3.公假期間暫予停分提審，及無本案之保全證據、停止執行、保

全程序、暫時處分聲請事件，嗣再按停分件數補分。 

(十一）依法官進修考察辦法申請進修考察者，得依進修考察時日長

短、同一期間進修考察人數等情事，檢具相關資料簽請院長送

交家事庭法官庭務會議議決其得否停減分案及得停減分案之

比例、期間。如前開期間逾六個月者，應於每屆滿六個月前再

簽請家事庭法官庭務會議議決有無繼續停減分案之必要。 

(十二）受理案情繁雜事件之停減分案： 

1.因受理事件案情繁雜，審理較費時日，須予專心辦理者，得由

法官簽請院長送交家事庭法官庭務會議議決停減分案比例、期

間或件數；如屬須行合議事件，受命法官應會同審判長辦理，

家事庭法官庭務會議併應議決審判長、陪席法官之停減分案標

準。 

2.依前目規定准予停減分案之事件，於未終結前承辦法官（含合

議庭審判長、陪席法官）如職務異動無法接續辦理，繼任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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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再就該事件簽請辦理停減分案。但有特殊情形者，不在此

限。 

(十三）因外調之職務異動、離職或退休，於接獲法院命令轉送至本

院人事室後，仍繼續分案，然接獲司法院命令後所收新案，不計

入其個人未結件數，且就前開收得新案如有結案，另可折抵原未

結之相同字別舊案。 

十四、停減分案期間，仍應正常分受緊急、暫時保護令改家護字新案，

然前開期間如達一個月以上者不在此限，且於停減分案原因消滅

後亦不須另予補分。 

十五、新派家事庭法官（含庭長、審判長），除家事庭庭務會議另有

決議，不論接辦新舊股，所受件數以接辦之日前三個月（不含異

動月）家事庭全股各字別（除家暫聲、家護聲，及護、監宣、輔

宣中指分字別部分外）未結件數之平均（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

補抵分案，其辦法如下： 

(一）如新派家事庭法官僅一人，即由其接辦新股或舊股，並依前述

各字別平均未結件數補抵分案。 

(二）如新派家事庭法官有二人以上，應將異動舊股所有未結案全數

打散（但本案未結之指分事件不得與本案拆分），並分按字別，

依遲延、視為不遲延，與其他類別案件輪次予以逐項抽分，再依

前述各字別平均未結件數補抵分案。 

前項第二款所稱抽分方式，係指由庭長、法官代表、分案人員以

人工抽籤方式，按分案比例依輪次順序逐項均分予異動股法官。 

十六、家事庭法官轉任庭長或審判長者，須將原承辦所有未結家事事

件帶至庭長或審判長股續辦，並得選擇依前點第一項所示基準計

算庭長、審判長股各字別平均未結件數(如因庭長、審判長僅設

一股或其他事由致無從計算平均者，則以全股法官各字別平均未

結件數按庭長、審判長股分案比例換算之），以超過件數辦理停

分新案，待回任法官後再予補回該停分件數。但未選擇停分者，

不在此限。家事庭庭長或審判長回任法官者，須將原承辦所有未

結家事事件帶至法官股續辦。 

十七、前兩點所述補抵分案，除家事庭庭務會議另有決議，以一次連

續補抵完畢為原則。 

十八、代理接辦因故不能執行職務之他股家事事件，每終結一件，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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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抵同字別新案一件，各字別總折抵件數則待代理原因消滅後辦

理補分予該他股。 

十九、承辦股因故無法繼續辦理，經簽奉院長核准將其未結案重分承

辦時，除家事庭庭務會議另有決議者外，應按各股之分案比例，

以第十五點第二項所示方式抽分，獲分部分視同新案收受，並依

分案比例另列佔分案輪次。 

二十、分案專責人員應遵守事項： 

(一）辦理分案之專責人員對於分案資料不論已否分案，均應嚴守秘

密，除因公務必須知悉者外，不得洩露，其因公務必須查閱者，

應核對其身分並設薄登記備查。 

(二）對於保全證據、保全程序、暫時處分等事件查詢，非經承辦法

官或司法事務官之同意，不得對外告知事件繫屬有無與進度。 

二十一、本要點經家事庭庭務會議議決後，報請院長核定施行，修正

時亦同。 


